
荆理工字 匚⒛16〕 9号

关于印发 《荆楚理工学院

采购实施办法 (试行 )》 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 (部 门 )∶

《荆楚理工学院采购实施办法 (试行 )》 已经校长办公会

审议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望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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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楚理工学院采购实施办法 (试行 )

为了规范学校采购工作,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

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、

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,结合

我校实际情况,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汇总年批量采购量⒛万元以上 (含 ⒛ 万元 )的 货物、

服务和工程采购项目按以下程序进行 :

(一 )采购需求部门提出采购申请

采购需求部门向校园建设与资产管理处提交采购申请单

和项目采购方案。

实行归口管理的项目由采购归口管理部门汇总,统一提出

采购申请。

采购申请单应有采购需求部门负责人和采购归口管理部

门负责人的签批意见、财务处对项目经费的审核意见和业务分

管校领导的审批意见。达到公开招标限额的项目应有校长的审

批意见。

项目采购方案应有项目概况、项目技术数据和采购要求、

经费预算等方面的内容。基建工程项目采购方案应附有项目立

项批文、经审核的施工图纸、经审计的招标控制价和工程量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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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等资料。

(二 )申 报采购计划

校园建设与资产管理处确认项目采购预算以后,向 省财政

厅政府采购管理处申报采购计划。

(三 )实施采购

招投标办公室按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下达的 《政府采

购执行确认书》,委托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实施采购。

采购需求部门选派 1名 专业技术人员参加项目评审。采购

文件、采购结果应由采购需求部门和招投标办公室审核、分管

招投标的校领导审批。

(四 )签订合同

天t需求部门或采购归口管理部门依据中标、成交通知书

私招投标文件,与 中标、成交供应商协商草拟采购合同,合同

审签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汇总年批量采购量 ⒛ 万元 (不含 20万元 )以下、且

未列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的货物和服务以及零星工程的采购 ,

实行学校集中采购与部门分散采购相结合的制度。

达到以下限额的项目由学校招投标办公室组织集中采购:

(一 )批量金额在 3万元 (含 3万元 )以上、单件 (套 )

价格在 1万元 (含 1万元 )以上的货物采购项目;

(二 )估算价在 3万元 (含 3万元 )以上的服务采购项目;

(三 )估算价在 5万元 (含 5万元 )以上的工程采购项目。

未达到以上限额的项目由各部门按本办法的相关规定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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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组织采购。

三、学校集中采购按以下程序进行 :

(一 )采购需求部门提出采购申请

采购需求部门或采购归口管理部门向校园建设与资产管

理处提交采购申请单和项目采购方案。

采购申请单应有采购需求部门负责人和采购归田管理部

门负责人的签批意见、财务处对项目经费的审核意见和业务分

管校领导的审批意见。

(二 )校园建设与资产管理处确定采购方式

校园建设与资产管理处确认项目采购预算以后,依据有关

法律法规确定采购方式。

学校集中采购的项目,适合实行批量集中采购的,应 当批

量集中采购。批量集中采购原则上每月组织一次。

(三 )招投标办公室确定成交供应商

招投标办公室按照法定程序组织采购并确定成交供应商。

(四 )签订合同

采购需求部门或采购归口管理部门依据成交通知书,与 成

交供应商协商草拟采购合同,合同审签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各部门采购金额未达到学校集中采购标准、未列入政

府采购目录的项目,应提出采购申请,经校园建设与资产管理

处审核、业务分管校领导审批后方可实施采购。应由一位部门

主要负责人牵头,成立采购专班,参照学校集中采购的办法进

行采购。采购资料由专人要善保存,采购结果报招投标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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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案。

五、凡列入政府采购目录的项目均纳入政府采购管理。各

部门采购列入政府采购目录的项目,应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提出

采购申请,经相关管理部门审核、相关校领导审批后报省财政

厅政府采购管理处,按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的意见实施采

购。

六、对于办公耗材、实验耗材等多批次反复采购的项目,

可以采取协议供货采购或定点采购。

汇总年批量采购量 20万元 (不含 20万元 )以下、且未列

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的货物和服务以及零星工程的采购,若需

要协议供货采购或定点采购,采购需求部门应参照本办法第三

条声一项妁规定提出申请,相关部门和分管校领导同意后,招

砍△办公室通过公开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或询价采

购方式确定协议供应商或定点供应商。协议供应商和定点供应

商年限最长不超过 2年。

汇总年批量采购量 20万元以上 (含 20万元 )的货物、服

务和工程采购项目的协议供应商,按省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

的批复执行。

荆门市有协议供应商和定点供应商的,学校不另行指定协

议供应商和定点供应商。

荆门市、学校有协议供应商和定点供应商的,应 当在相应

的协议供应商和定点供应商处采购。

七、工会牵头成立采购见证专家组,对学校采购工作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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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。专家组按项目派出专家 (每个项目 2人 ),见证学校集

中采购方式的确定、评委的抽取、谈判过程和成交商的确定等。

财务、审计和监察等部门按有关规定加强对采购活动的监

督检查。采购工作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认真履行职责,严

格依法办事,自 觉接受监督。对采购过程中发生的违规违纪问

题,学校将依法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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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 3月 11日 印发荆楚理工学院办公室


